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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旨：檢送本署107年12月22日召開國土計畫法使用許可之一定

規模以上或性質特殊認定標準研商會議紀錄（第3場）–
「觀光、文化、教育與遊憩發展」1份，請依結論事項辦

理，不另行文，請查照。

說明：依據本署107年12月18日營署綜字第1071359792號開會通

知單續辦。

正本：交通部觀光局、文化部、教育部、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教育部體育署、
衛生福利部、衛生福利部護理及健康照護司、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勞動
部、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內政部、新北市政府、桃園市政府、臺中市政府、臺
南市政府、高雄市政府、新竹縣政府、苗栗縣政府、彰化縣政府、南投縣政
府、雲林縣政府、嘉義縣政府、屏東縣政府、臺東縣政府、花蓮縣政府、宜蘭
縣政府、澎湖縣政府、基隆市政府、新竹市政府、國立政治大學地政系

副本：本署綜合計畫組第一科、第三科、第二科(含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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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年度「委託辦理國土計畫法申請使用許可之認定標準、

程序辦法及法規過渡期間管控機制」研商會議紀錄 
（第 3 場）–「觀光、文化、教育與遊憩發展」 

會議時間：107 年 12 月 22 日（星期六）上午 9 時 30 分 
會議地點：本署 6 樓 601 會議室 
主持人：林組長秉勳                        

記  錄：林妍均 
出列席人員及發言摘要：（詳簽到簿及附件） 
壹、討論事項： 
議題一：「觀光遊憩使用」使用計畫之一定規模認定標準是否妥

適？ 
結論：有關「觀光遊憩使用」使用許可一定規模認定標準，依國

土保育地區 2 公頃、農業發展地區 2 公頃、城鄉發展地區

5 公頃辦理。 
議題二：「高爾夫球場」使用計畫之一定規模認定標準是否妥適？ 
結論：有關「高爾夫球場」使用許可一定規模認定標準，依城鄉

發展地區 10 公頃辦理，國土保育地區、農業發展地區不

允許申請使用許可。 
議題三：「機關（構）或館場園區使用」計畫之一定規模認定標

準是否妥適？ 
結論： 
一、 有關本案容許使用項目，位於國土保育地區及農業發展地

區之「應經國土計畫主管機關同意使用者○」（國土保育地

區：行政設施、教育設施（學校除外）、衛生及福利設施；

農業發展地區：行政設施、文化設施、教育設施（學校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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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術科場地及技術士技能檢定等

相關設施、衛生及福利設施），不予申請使用許可，採應經

申請同意辦理，並另於相關規定訂定規模上限。 
二、 城鄉發展地區之「機關（構）或館場園區使用」計畫，一定

規模認定標準依 5 公頃辦理。 
議題四：「學校」使用計畫之一定規模認定標準是否妥適？ 
結論：有關「學校」使用許可一定規模認定標準，考量學校開發

仍有大規模開挖整地，爰調降國土保育地區及農業發展地

區規模認定標準，依國土保育地區 2 公頃、農業發展地區

5 公頃、城鄉發展地區 10 公頃辦理。 
其他結論： 
一、有關一定規模以上或性質特殊認定標準之訂定原則，得適時

以圖表呈現與系統化說明，針對歷次會議相關機關所提之共

同問題得整理相關 Q&A 等，以利對外說明。 
二、會後各單位如仍有其他相關意見，可以書面提出，作為本案

後續修正之參考。 
貳、臨時動議：無。 
參、散會：上午 12 時 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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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與會人員發言意見摘要 
議題一：「觀光遊憩使用」使用計畫之一定規模認定標準是否妥

適？ 
一、觀光局：目前暫無意見。 
二、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一） 針對會議簡報第 9 至 11 頁，建議該適用原則透過圖表說

明將更加清楚，以利清楚瞭解免經、應經、不允許使用

之情形，並使各機關能更加瞭解如何審查。另外，一定

規模以上可能會涵蓋上述三類，建議後續透過表格化呈

現。 
（二） 請舉例說明觀光遊憩使用之規模訂定標準中，國土保育

地區 2 公頃、農業發展地區 2 公頃、城鄉發展地區 5 公

頃，若不達 2 公頃或超過 2 公頃，於實心圈（免經申請

同意）、空心圈（應經申請同意）有何差異。 
三、朱科長偉廷 

以觀光遊憩使用為例，國土保育地區超過 2 公頃、城鄉發展

地區超過 5 公頃需依申請使用許可辦理，依國土計畫法第 26 條

訂定之審議規則進行審議及許可，不同功能分區將有不同審查條

件，許可後需繳交國土保育費、影響費等。若土地使用於國土保

育區規模未達 2 公頃，屬應經或免經申請同意，前者依國土計畫

法第 23 條訂定之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由國土主管機關審查後使

用，後者原則無需審查，惟鑑於免經申請大規模使用仍會產生外

部影響，今日議程資料部分免經申請同意，達一定規模以上亦須

申請使用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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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二：「高爾夫球場」使用計畫之一定規模認定標準是否妥適？  
一、體育署 

針對國土保育地區、城鄉發展地區之規模認定標準無意見。

惟農業發展地區部分目前規定不允許使用，經盤點後發現有些球

場現行開發計畫為山坡地保育區農牧用地，惟未來周邊擴大其鄰

近若為農業發展地區，擴大範圍是否有其限制。 
二、農委會林務局 

若球場位於城鄉發展地區，但周遭多為國土保育地區或農業

發展地區，是否需先將國土保育地區經檢討劃設為城鄉發展地區

第 2-3類方能擴大，未來要如何審查以確保不產生不適當之開發。 
三、新北市政府 

一般申請業者是否有擴大需求，於國土功能分區劃設過程地

方政府是否須主動通知，又依何依據辦理通知，倘業者需求於本

次國土計畫未劃入城鄉發展地區，後續是否仍能劃入？是否儘快

召開相關會議，與民眾說明清楚他們的權利。 
四、朱科長偉廷 
（一） 目前經區域計畫法許可之開發許可案件，未來全國國土

計畫都將劃設為城鄉發展地區第 2-2 類，若需要擴大則

應經由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將其土地劃設城鄉發

展地區第 2-3 類，爰擴大範圍需透過直轄市、縣（市）

國土計畫檢討處理。 
（二） 國土保育地區、農業發展地區不允許使用高爾夫球場，

城鄉發展地區第 2-3 類土地使用指導需透過新訂或擴大

都市計畫或使用許可方式辦理，劃設城鄉發展地區第 2-
3 類一定要符合使用許可規模，故不會有面積偷渡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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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既有開發許可範圍擴大，需原興辦事業主管機關核准，

及國土主管機關認為符合總量、區位之指導，方能劃入

城鄉發展地區第 2-3 類，其需先有完整可執行之計畫內

容，私人申請亦須符合國土計畫城鄉發展地區第 2-3 類

土地使用指導原則，倘未劃入者則不能申請使用，應需

至下次通盤檢討後劃設調整。 
五、戴老師秀雄 

觀念上說明，政府施政上若為民眾已取得的權利，係屬信賴

保護，目前如只想擴充球場，則非屬法律所保障權利，甚而法律

之反射利益都不保障，更何況此類僅屬構想階段。目前正處於過

渡期間，若地方政府想於法定期限內公告實施國土計畫，建議控

制不要有太大變動較為妥適，除非符合地方政府整體考量所預留

之地區，民間擴充之需求應該不在地方計畫高權所考量。 
議題三：「機關（構）或館場園區使用」使用計畫之一定規模認

定標準是否妥適？ 
一、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於行政設施中農民組織推廣設施，或農村社區行政設施，規

模不大，因此建議有不同條件，應經申請同意即可，不一定要訂

定一定規模標準，爰建議採用乙案。 
二、教育部 
（一） 針對本議題甲案為國土保育地區 2 公頃、農業發展地區

5 公頃、城鄉發展地區 5 公頃，考量現況自然科學博物

館、南投 921 園區、鳳凰谷會有地區使用上需求，是否

能放寬至 10 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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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簡報資料第 39 頁，博物館不可能於國土保育地區設置，

是否能將農業發展地區與城鄉發展地區目前研訂 5 公頃

標準提高至 10 公頃。 
三、衛生福利部 
（一） 醫事與醫療機構、醫院、診所皆為醫療機構，故其規模

可大可小，醫院常有後續擴充之需求，惟擴充時是累積

計算，或只針對舊案進行審議。此外，現在越來越多以

園區方式設立，包含社福機構、醫療機構等，該使用性

質應視為同一開發案或分開計算？請貴署給予清楚方向。 
（二） 會議資料之表二對我們非常重要，係依據此表進行審查，

希望能呈現得更詳細，提供審查時能更注意是否涉及使

用許可。 
四、文化部（會後書面意見） 

鑒於文化設施之細項設施可能有使用大面積土地之需求，本

部建議採行甲案：於農業發展地區、城鄉發展地區從事者，應經

國土計畫主管機關同意使用，如規模累計達 5 公頃以上，應予申

請使用許可。 
五、朱科長偉廷 
（一） 國土保育地區設有本案相關設施，原則像是圖書館、集

會場等單一建築物，考量日常生活需求所設置，而非讓

其開發為大型館場園區使用。因此，基於國土保育與維

護農業發展之精神，得於國土保育地區、農業發展地區

調整為應經申請同意使用，小規模使用，並訂有使用規

模上限，至於應經申請同意審查條件將另案討論。 
（二） 針對教育部意見說明，一定規模認定標準係考量功能分

區特性與開發利用上對外可能發生影響予以訂定，並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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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目的事業相關法規及實際使用面積。921 園區似屬特

例，園區面積大小各異，爰建議維持目前規模標準。 
（三） 針對衛福部所提擴大與累積規模問題，以國土保育地區

設置醫療院為例，若僅設 1.5 公頃診所，應以應經申請

同意辦理；當擴大為 2.5 公頃時，即需連同原 1.5 公頃計

算，不會僅就新案申請面積判定。此外，如土地使用同

事兼有醫院、長照或其他設施，此種使用類型將視為綜

合型使用，另於第 7 場研商會議進行討論。 
（四） 博物館於農業發展地區訂定 5 公頃規模應屬偏高，基本

上其使用不能過大影響農業整體經營發展。教育部欲設

置 10 公頃博物館，並不會影響申請使用之權利，原則達

5 公頃即需申請使用許可。惟博物館不能僅看利用型態，

尚須考量交通、接駁、人流等外部影響，故仍建議以 5 公

頃較為妥適。 
議題四：「學校」使用計畫之一定規模認定標準是否妥適？ 
一、農委會林務局 
（一） 本項使用性質設定於國保區 10 公頃、農發區 10 公頃、

城鄉區 10公頃，主要考量學校設施土地使用多有大面積

開放空間之配置（運動場、跑道、草坪等）。 

（二） 經查會議資料表 2（議程第 31 頁），學校得於國保 2、

農發 4、城鄉 2-1 及城鄉 3 使用，涉及國土保育地區部

分，雖學校設施之土地使用，可能有一定比例配置開放

空間，但該等開放空間（如運動場、跑道、草坪等）於

山坡地範圍，係來自大規模開挖整地，明顯改變原地形

地貌，且其使用性質與國土保育地區不相容，並有明顯

外部影響，建議參照「觀光遊憩使用」，一定規模認定

標準於國土保育地區設定為 2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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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至於教育部問卷意見（議程第 29頁）：「3.考量大專院

校實驗林地之取得乃以教學試驗為目的，若使用許可訂

定規模門檻，未來可能對教學研究產生限制性。」1節，

實驗林若設置林業設施，仍須依據「申請農業用地作農

業設施容許使用審查辦法」申辦，其使用性質應認屬「學

校」或「農、林、畜養之必要製造儲銷設施」應請營建

署釐清；另實驗林雖屬校地，其土地大多作林業使用，

似不宜累計為「學校」之開發規模，且實驗林地尚有多

種使用，例如森林遊樂區、教室、林業設施…等，建議

仍應依個別使用性質及累計面積之規定（僅累計連續基

地）辦理。 

二、教育部 
教育部現況有實驗森林小學之設置，現行非都市土地設置國

中小有不得低於 1.8 公頃之規定，爰本案所訂規模本部尊重會議

結論辦理。 
三、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農業發展地區係以農業使用為主，農業發展地區應屬較小規

模學校類型，大規模學校則宜限於城鄉發展地區。因此，國土保

育地區、農業發展地區不宜比照城鄉發展地區之 10 公頃規模標

準，建議農業發展地區規模應予調降。 
四、朱科長偉廷 
（一） 國土保育地區 10 公頃已屬相當大之規模，當初會訂立如

此大規模是因為學校特性與一般建築形態不同，其留設

較多開放空間。考量實際上不太會再新增國中小學，可

能就不會有這麼小規模的學校在國土保育地區中，因此，

建議不要於國土保育地區當中申請使用許可，但比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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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機關、場館園區於應經申請同意限制不得超過一定規

模，而若要申請大專院校則限制於城鄉發展地區提出申

請。 
（二） 若有共識認為幼兒園屬於較特殊類型，則可能調整為於

應經申請同意中設定門檻上限，而不予適用規模認定標

準。 
其他相關議題 
一、交通部觀光局 

有關應經申請同意未來訂有規模上限，是否也訂有最小基地

規模？沒訂最小規模是否出現土地細碎化使用情形。 
二、朱科長偉廷 

目前各種開發類型訂有最低面積限制，主要依據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專業決定，例如醫院設施，作業單位難以評定最小使用面

積，仍係因各種事業性質之規模有所不同。至於現行非都市土地

開發許可，於山坡地開發訂有不得低於 10 公頃面積限制，係避

免土地零碎利用，未來國土計畫管制將不允許個別土地使用變更

分區、分類，亦即在該功能分區劃設下進行使用，繼而以免經申

請同意、應經申請同意及使用許可處理，透過國土功能分區指導

原則及主管機關權限去控管，就非單純以最小面積給予限制。 
 












